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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

12 月 4 日是国家宪法日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，是治国安邦

的总章程，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宪

法的性质、地位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，强调宪法具有最高的法

律地位、法律权威、法律效力，阐明宪法的精髓要义。

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，宪法是每个公民

享有权利、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。

——2012 年 12 月 4 日，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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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

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，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

路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

成果，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，成为历史新

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、基本原则、重大方针、重要政策在国

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。

——2012 年 12 月 4 日，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

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

维护宪法权威，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。捍卫宪

法尊严，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。保证宪法实施，就

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。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，

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，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。反之，如

果宪法受到漠视、削弱甚至破坏，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，

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。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，

必须倍加珍惜。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、弘扬宪法精神、

履行宪法使命。

——2012 年 12 月 4 日，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

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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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。我们党的政策和国

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。党既领导

人民制定宪法法律，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，做到党领导立法、

保证执法、带头守法。

——2014 年 1 月 7 日，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

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，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，是党和人民意

志的集中体现，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、法律权威、法律效力。我

国宪法是符合国情、符合实际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，是

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、始终沿着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。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

宪治国，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。要坚持党的领导、

人民当家作主、依法治国有机统一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法治道路，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。

——2014 年 12 月，习近平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作出重

要指示

宪法是人民的宪法，宪法修改要广察民情、广纳民意、广聚

民智，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。希望大家深入思考，提出意见和建

议。希望大家增强法治意识、强化法治观念，尊崇并带头遵守宪

法法律，带动广大成员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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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捍卫者。希望大家善用法治思维想问题、作判断、出措施，以

法治凝聚共识、规范发展、化解矛盾、保障和谐，为实现中华民

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、汇聚力量。

——2017 年 12 月 15 日，习近平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

我们党高度重视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，坚定维

护宪法尊严和权威，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，这是我国宪法保持生

机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。

——2018 年 2 月 24 日，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

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

我国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，必须体现党和人民事业的历

史进步，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

而不断完善发展。

——2018 年 2 月 24 日，习近平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四

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

我国现行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，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

命、建设、改革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的，实现了党的

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，具有强大生命力，为改革开放和社

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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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2018 年 12 月，习近平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作出

重要指示

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完善宪法，就是要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

的重要作用。要用科学有效、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，

加强宪法监督，维护宪法尊严，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水平。要在

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尊崇宪法、学习宪法、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、

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，弘扬宪法精神，树立宪法权威，使全

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、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

卫者。

——2018 年 12 月，习近平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作出

重要指示

实践证明，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、基本制

度、重要制度，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，保障了国家治理体

系的系统性、规范性、协调性、稳定性。

——2020 年 2 月 5 日，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

三次会议上的讲话

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，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，党自身

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。全国各族人民、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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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量、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、各企业事业组织，都必须以宪法为

根本的活动准则，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、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。

——2020 年 11 月 16 日，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

议上的讲话

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，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，具有最

高的法律地位、法律权威、法律效力。我多次强调，维护宪法权

威，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;捍卫宪法尊严，就是捍卫

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;保证宪法实施，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

的实现。

——2021 年 10 月 13 日，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

话

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，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

持依宪执政，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，坚持

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

摇。

——2022 年 10 月 16 日，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

代表大会上的报告


